

湘财行罚〔2026〕13号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湖南湘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地址：xx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湘财监〔2025〕7号），我厅派出检查组，对湖南湘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你单位）涉及的举报事项进行了检查。查明的主要问题和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：
一、查明的问题

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，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

2024年3月至7月，你单位盖章并出具的111份审计报告。经调查，上述审计项目工作由审计员（非注册会计师）完成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，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7号）第六十条第一项等规定。

以上事实，有你单位编制的审计报告、你单位注册会计师刘春梅、注册会计师蒋映红和业务员康馨元签字确认的财政检查询问笔录、你单位签章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资料作为证据。

二、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根据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7号）第六十七条以及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2年版）》“三、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”第9项规定，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从重处罚阶次，我厅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：警告，吊销执业许可。

我厅对你单位作出的“吊销执业许可”行政处罚，属于《注册会计师行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16号）第四条第五项、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我厅将你单位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列入期限为五年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，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5日

